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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暋暋序

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。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全面快速发

展,而且也提供了个人发展的空间。我的300多万字的科研论著,就是在这30
年间先后发表或出版的。我的第一篇文章《古代汉语中的系数结构》,就是

1979年发表在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2期上;我的第一本与他人合著的《古代汉

语》(上下册),就是在1980年10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。由于有了改革开

放以来宽松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愈来愈改善的写作条件,一直到现在,我虽然已

年届八旬,但还在勉力笔耕。承商务印书馆的支持,今年4月份出版了拙著《汉

语词义散论》,还有两本,一本是《谦词敬词婉词词典》(增补本),一本是《古汉语

常用同义词词典》,不久也将在该社出版。最近,又得到中华书局的支持,接受

拙作《汉语语法散论及其他》的出版。正是因为有如此宽松良好的科研环境和

出版界的友好热情支持,我的科研馀热一再受到激发,现在又开始着手编写《古

今字字典》。尽管我已风烛残年,馀年无多,但如天假我以年,或许也能完成。

我之所以要回顾这些往事,并贾馀勇,面向不多的未来,主要是因为自己对改革

开放有着深切的体会。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。在改革开放的头几

年,政策虽然变了,但人们的思想还是落后于改革的步伐。当时,我所在单位的一

些同行,坚决反对我在与他人合作的专著上署名,声称应该署集体的名。为了能

争取早日出版,初版时只好妥协。此情此景,至今犹历历在目。

我在上学的时候,专业兴趣主要是普通语言学和语法。工作以后,教学任务很

重,成天忙于教学,也没有多余时间搞科研。等到有些教学经验并积累了一些资料,

试图搞一些科研时,“文革暠开始了,我生命中最旺盛的这一段年华就在十年动乱中

消耗掉了。我真正搞科研是在改革开放以后。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,研究

方向主要是语法。如《古代汉语中的系数结构》《判断词“是暠的来源》等,就是最

初发表的论文。古汉语中的系数结构有着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显著特点。如“一

二暠连用充当状语时,是从头说到尾、次第不遗的意思;再如“二三暠用作定语,修



饰“子暠一类词时,表示多数,充当谓语时,表示行为不专一;又如“二八暠“三五暠连

用时,是乘数和被乘数的关系,相当于积数十六、十五等等。《判断词“是暠的来

源》,是在王力先生研究的基础上,提出判断词“是暠更可能是形容词“是暠演变而来

的。与此同时,我还关注古汉语复音虚词和固定结构的研究,并于1983年1月在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古汉语复音虚词和固定结构》,王力先生还为我写了序。

这本小册子看来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古汉语复音虚词的专著。

我在长期的教学中逐渐体会到,学生学习的难点主要还是在词汇。研究方

向又渐渐地转移到词义研究方面。1983年在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上发表了《古汉

语同义词及其辨析方法》。1985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古汉语词义分析》,

就是由我的讲义整理而成的。接着,1987年,我的《古汉语同义词辨析》在浙江教

育出版社出版。

但与此同时,我仍关注古汉语语法,尤其是关注古汉语语法的语义特点。

如《“N 之P者暠结构的语义关系和语法关系》一文,主要是讨论这个结构的语

义特点。此前,一般认为“P者暠是“N暠的后置定语,如“大夫之贤者暠,认为即

“贤大夫暠。我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,经研究后认为,“N暠和“P者暠是总体

和部分的关系,“大夫之贤者暠应理解为“诸大夫之中的贤者暠。有时“N暠前也可

直接加“诸暠,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:“吕不韦取诸姬(之)绝好善舞者与居,知有

身。暠再如程度副词“颇暠,以往一直被多数学者认为是表示程度高或深。经我研

究,至少是在唐以前,“颇暠只是表示程度浅,相当于“稍暠,并写成《暣史记暤中的程

度副词“颇暠》一文,发表在《首都师大学报》1997年第1期上。

我还关注一些语法问题的讨论。如有人提出,语言规范有“‘语言暞和‘言

语暞两个层面暠的规范。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妥当。我认为,语言是个系统,是

天然合理的,它本身就是规范,不存在被规范的问题,应该被规范的只是言语,

并写成《不存在两个层面的规范》一文,发表在《语文建设》1997年第12期上。

2006年,我应邀参加浙江大学等单位主办的“新世纪汉语研究暨浙江省语言学

回顾与前瞻国际高级论坛暠。在会上发的图书资料中有一本《汉语史学报》。其

中刊有一篇题为《从所谓“补语暠谈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参照系》的文章。文

章主要的观点认为,古代汉语中不存在“现汉中需要用‘补语暞来分析的成分暠。

一接触到这个观点,我就感到有些奇怪。我在上学时,在学生出书的风潮影响

下,我们班曾雄心勃勃提出要编写一部《汉语发展史》。我分工写语法的某些章

节,其中就有一节,是写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。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,因为是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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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写过的东西,印象还很深刻。我只记得这个问题,先秦时期有些争议,但从两

汉以来已有动补结构这一点,不见有人提出过异议。是不是这篇文章真的有什

么新的论据? 于是在会议的间隙,我就急忙翻阅这篇文章。结果当然是很令人

失望。该文的作者根本就没有查阅过原始语料。我当时就酝酿写一篇讨论文

章,主要是从研究方法上着眼,提出任何创新的理论或观点,都应该建立在语言

事实的基础上。因为只是想提出讨论,不想写成一篇批评性的东西,所以论点

也比较分散,还涉及—些可供讨论的内容。回来后,我就查阅了有关资料,写了

一篇题为《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》的文章,投寄给《汉语史学报》。稿件发出了近

一年的时间也没任何消息,我只好发信去问。得到的答复是:因审阅稿件的专

家刚刚出国回来,看了以后,建议不予刊用。我得到这个信息后,便把文章重新

改写,删了一些可供讨论的内容,集中批评该文作者缺乏汉语史的根基,连何谓

古代汉语这样的基本概念都不太清楚。题目也换成《缺乏汉语史根基的所谓新

观点》,交给我校学报。学报的有关负责同志十分重视这种批评性的文章。从

收到稿件到刊发,只用了4个月时间。文章刊发以后,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,连

香港的同行都打电话来表示支持。

因为我经常接触先秦两汉时期的语言材料,对涉及这个时期的一些问题也

比较敏感和有兴趣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,有人提出《左传》不是先秦的作品,

而“是西汉末年刘歆托之左丘明的暠。当时就有一个直觉,觉得《左传》的语言面

貌和西汉末年的语言面貌有着显著差别,怎么有可能是刘歆伪托的呢? 仔细阅

读该文,果然论据十分单薄,便写了一篇题为《暣左传暤的作者绝不可能是刘歆》

的文章,刊登于《北京师院学报》1979年第4期。随后又发现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

两书的语言,从语言风格、语言结构到词语上都十分接近,两书应是同一历史时

期的作品,甚至是同一方言区的人所作。《暣左传暤暣国语暤的语言比较》就是探讨

这个问题的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末,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常邀请我参加一些活动。我也

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写了一些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文章。我常常觉得,汉字不仅

仅是记载并保存了中华文化,而且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。汉字的结构和理据所

蕴藏的是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,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宝藏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,

对从汉字挖掘汉文化这一点,至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。

以上是我在这本文集中所收的主要内容。其中,可能有可取的,当然也可

能有不甚妥当的。希望读者能不吝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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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,我要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秦淑华先生。拙著实际上是一个集子,散见

于各个刊物,时间跨度长达30年。我很想有机会能出一个集子,能给同行或有

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批评指正的机会。承淑华不弃,帮我了却了这个心愿。我

还要感谢责编周杨先生,看稿认真、细致、负责,改正了原稿的一些错误,不仅是

文字上的错误,而且连引用书证的页码错误,也一一改正过来,使拙著中的错误

有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,从而提高了书稿的质量,同时也是对读者负责。一本

书稿得以问世,实际上是作者和编者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洪成玉

2008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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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马氏文通》作者的语法观

———纪念《马氏文通》出版90周年

暋暋

一

从《马氏文通》(以下简称《文通》)问世到今年的90年里,虽然先后出版了

不少汉语语法专著,但是就古代汉语的语法专著而言,无论是从提出问题的广

度深度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度来说,还是从著作的规模和收例的丰富来说,至今

还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完全取代《马氏文通》。这是多数语言学家所共同持有的

看法。这个历史事实已足以说明《马氏文通》在中国语法学史上的地位和作

用了。

当然,今天我们在评价《马氏文通》时,还是应该首推它的开创之功。朱德

熙先生在《暣汉语语法丛书暤序》一文中特意提到这一点,他说:“在《丛书》所收的

十种著作中,《文通》导夫先路,开创之功不可泯灭。暠王力先生在研究中国语言

学史时,也强调《文通》的作者马建忠的开创之功。他认为,“马氏精通拉丁语和

法语暠,“精通古代汉语暠,“在著作中有许多独到之处,《马氏文通》可以说是富于

创造性的一部语法书。他开创中国语法学的功劳是很大的,正所谓‘不废江河

万古流暞暠(《中国语言学史》第175页,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)。这个评价虽然很高,

但却是客观的、公允的,《文通》及其作者是当之无愧的。

在评论《文通》的开创之功时,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书,

估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,因为这是历史事实;至于说它开创了中国语法学,恐怕

不见得人人都会同意,虽然这也是历史事实。很有意思的是,有一些研究语法

学史的专著,一方面否定古代无所谓语法学研究的说法,一方面又认为中国语

法学的创立应该从《马氏文通》出版算起。认为语法学或语法学研究我国自古



有之的看法,很可能与对什么是语法学的理解有关。

关于语法和语法学的统一理解是讨论问题的前提。语法一般有两种含义:

一种含义是指语言结构及其规律。它们在具体语言中自然存在的形式或形态,

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语法现象。这个意义的语法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。一种含

义是指对语言结构及其规律进行研究的科学,它是对语法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后

所作出的科学阐述或描写。这个意义的语法也可称之为语法学。可能正是这

个原因,1981年初版,1984年第三次印刷,收词广泛的《语言与语言学词典》(上

海辞书出版社),虽然收有文字学、语音学、词汇学等词目,但是却没有收语法学

这个术语。该词典对“语法暠这一术语的解释基本上与语法学相当。语法学应

包括历史语法学、比较语法学和描写语法学。描写语法学是对某一具体语言某

一历史时期的语法面貌进行静态描写。按照这个理解,《马氏文通》应该属于描

写语言学的研究著作。

一种科学的创立并不排除借助于某种外来学说的引进,不一定必须是国

故。即使是古已有之,也有个量和质的变化问题。如果能确定某种学科创立的

标志,这就等于规定了一个质的界限,没有必要再混淆或模糊这种界限。

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《文通》的成书,是由于其作者马建忠接受了西

方语法学的理论,先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语法观。对于马氏的语法观,我们

还研究得很不够。过去对他的一些批评,如对他认为语法具有普遍性的批

评,也有重新研究的必要。通观马氏全书,除他认为“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

玛,大旨相似暠(《文通·例言》),语法具有普遍性外,他还认为,语法具有系统

性、简明性,在成书时,还应考虑语法的实用性。这些看法都是值得我们重

视的。

二

马氏在他的序言里明确表示,语法具有普遍性。语法普遍性的涵义,我看

有两层意思:一层意思是,世界不同语言的语法具有普遍性;一层意思是,同一

语言的具体语法也具有普遍性。马氏在他的书中,始终贯彻包含着这两层意思

的语法普遍性的看法。

马氏认为,各国的语言,虽然语音异声,文字异形,而“声其心而形其意暠的
“大纲盖无不同暠。他说:“盖所见为不同者,惟此已形已声之字,皆人为之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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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亘古今,塞宇宙,其种之或黄、或白、或紫、或黑之钧是人也,天皆赋之以此心

之所以能意,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。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,若希

腊,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,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,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,皆

有一定不易之律,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,其大纲盖无不同。暠(《文通·后序》)

这里所说的“一定不易之律暠、“大纲暠都是指语法。马氏在《文通·例言》里进一

步解释说:“此书在泰西名为‘葛郎玛暞。葛郎玛者,音原希腊,训曰字式,犹云学

文之程式也。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,大旨相似,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。暠以上

所引的在我看来含有真理性和哲理性的两段话,长期以来为人所诟病,并据以

为批评马氏照抄照搬西洋语法的依据。这是不公平的。

引进一种新的理论并努力使之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,不仅不能算

是一种缺点,而且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。至于在结合过程中有一些模仿的痕

迹,也是不可避免的,无可非议的。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在引进过程中都有一

个消化的过程,这种消化过程有时可能是很长的。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倒

是,自己还没有消化或以另一种模仿来批判马氏照抄照搬西洋语法。何况马

氏从主观上来说,一方面强调语法的普遍性,一方面却努力“于经籍中求其所

同所不同暠,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。经今人研究,《文通》的模仿痕迹并不如有

些批评者所说的那么多;相反的,倒揭示并总结出不少“华文所独暠的汉语语

法特点。

应该提醒注意的是,马氏关于语法具有普遍性的一些论述,很少有人从积

极方面去理解。语言是与思维同步发展起来的,并且是思维的直接现实。而语

言中的语法,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的成果,与人的思维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。

而人类的思维规律,不成问题,是具有普遍性的。否则,不同时代,不同国别的

人就不可能沟通思想,互相了解。可能正是由于语法和人类思维的密切关系,

在欧州,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前半叶,逻辑语法学派曾盛极一时。

这一学派甚至“把语法引到和逻辑混淆的地步暠。但是,由于他们看到了语法和

思维的密切关系,看到了语法的普遍性,因而为“普通语法学奠定了基础暠(高名

凯《语法理论》第7页,商务印书馆1960年)。马氏会拉丁文、希腊文、英文、法文等多

种语言,并曾在法国留学和工作,很可能受逻辑语法学派的影响。这个学派是

从在巴黎建立起来的波特—罗耶尔语法学派发展而来的。马氏深深相信,世界

各国不同的语言具有共同的普遍的语法。中国也不能例外。我觉得有理由认

为,马氏所以能写出如此洋洋大观的不刊之作,首先是语法具有普遍性的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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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,给了他信心、勇气和力量。
《文通》的语法框架就是马氏根据世界各国所共有的语法通则建立起来的。

这个框架的基本骨干就是词类。他认为,语言中的词必分属于一定类,一定类

的词必有其相应的语法功能:这是世界各国语言所共同的。因此,《文通》全书

就是以词类为纲支撑起来的。首卷“正名暠也是正词类和词类之用的名。末卷

的“句读暠,是词类和词类之用的实践。“是书本旨,专论句读暠(《文通·例言》),我
的理解,就是归结于实践。这个以词类为纲建立起来的语法框架,就是马氏所

说的“一定不易之律暠。马氏以后的语法学家在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时,都自觉

或不自觉地承认这个通则。何容的《中国文法论》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。现

转录如下:

从这种观点来看栙,自《马氏文通》以来的中国文法学,恐怕大部分通

则,甚至于整个的基础,是用演绎法的研究建立起来的。我们可以想得出

来,中国的文法学家研究中国文法的时候,并不曾先“观察一些同样的例暠,

再“提出一个假设的通则来说明这些例暠,而是把欧州语言的文法里的通

则,拿来支配我们的语言;这就是《马氏文通》的《后序》里所说的“因西文已

有之规矩,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暠,和用西文所以达意之“一定不易

之律暠,“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暠。而且在区分词类的时候,他们所拿来的

通则还不是“词类有区别的必要暠,而是“词有区分为名词、代名词、动词、形
容词、副词、介语、连词、叹词八类的必要暠。因为词之分为八类,先被认为

“世界文法分别词品的通规暠(《新著国语文法》节七,页八)了。(《中国文法

论》第24页)

何容的这一段分析是很透辟的。《中国文法论》是1942年初版,1948年再版。

他的分析虽然是就当时语法学研究的情况而言的,但今天的情况,恐怕也还不

能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《文通》把词类分成名字、代字、静字、动字、状字、

介字、连字、助字、叹字九类。“这九类字的划分大体上是合理的,发展到现在,

除把‘字暞改为‘词暞,也还没有什么大变化暠(《马氏文通读本》第5页,上海教育出版社

1986年。以下简称《读本》),在1937年以前,虽然也讨论过词类问题。但是“争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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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中心不在于分类,而在于归类暠,“分类在开始的时候之所以不成问题,是因为

大家觉得有一个世界共同的分类法存在着暠(《龙虫并雕斋文集》第516页,中华书局

1980年)。5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词类问题的讨论。讨论的双方都坚持认为,

划分词类要结合汉语的具体情况,但是仍然让人强烈感觉到,论争双方的语法

观中还是“有一个世界共同的分类存在着暠。这恐怕是汉语词类的划分至今“还

没有什么大变化暠的一个重要原因吧。

马氏还认为同一语言中的具体语法也存在普遍性。具体语法的普遍性是

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的。如果一个语法现象大量的重复出现,就有可能形成

一种普遍的规律。王力先生常说的“例不十,法不立暠,就是指语法的确立必需

具有普遍性,必需有足够的量。马氏认为具体的语法具有普遍性的认识主要表

现在两个方面:一方面表现为收例的丰富,一方面表现为对具体语法分析时所

含有的量的概念。

《马氏文通》收例十分丰富。据《读本》每章例句标数的统计,共为7030个

例句。其中不包括“名字辨音暠“名字诸式暠“动字辨音暠“动字骈列暠以及其他整

段的例析。据吕叔湘先生估计,总数“大约七千到八千句暠(《重 印暣马 氏 文 通暤

序》)。商务印书馆1983年重印本《马氏文通》后所附的《词语索引》共收444个

词语,其中包括对一些术语的正名。粗算一下,每个词语平均约有15个左右的

例句。按王力先生的意见,例过十,就可能形成“法暠。从马氏平均收例的丰富

来看,他意识到,“法暠必须具有普遍性,必须有足够的量。

与丰富的例句相应的是,马氏在具体分析语法时关于量的概述。马氏在分

析某一语法现象时几乎都有量的表述。最常用的表示量的词语有皆、概、常、

率、数、习、往往、居多等。下面依次举例:“代与语者,尔、汝两字,各次皆
踿

用暠

(《读本》第88页),“‘每暞字概
踿

置于名先,‘各暞字概
踿

置于其后暠(《读本》,第144页),

“‘之暞字单用,宾次者其常
踿

暠(《读本》第92页),“静字后往往
踿踿

附有司词以足其义者,

而所以联缀司词以附于静字者,率
踿

用‘于暞字暠(《读 本》第428页),“经生家误以

‘夫暞字为提倡之连字,盖未知夫‘夫暞字之位,在句首者其常
踿

,而在句中者亦数
踿

见

也暠(《读本》第147页),“‘其暞字用于偏次者,最为习
踿

见暠(《读本》第99页),“助动之

后,往往
踿踿

介以‘以暞字而直接所助之动字者,明其所以助也暠(《读 本》第318页),

“‘余暞字用于主次与动字后宾次者居多
踿踿

暠(《读本》第87页)。

如果某一语法很少有例外,则习用仅、鲜、罕见、不常等词语表示。如“发语

者‘吾暞字,按古籍中用于主次、偏次者其常,至外动字后之宾次,惟弗辞之句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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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用焉,以其先乎动字也。若介字后宾次,用者仅
踿

矣暠(《读本》第86页),“‘何暞字

单用于宾次者,为止词则先于动字,为司词则先于介字,不先者鲜
踿

矣暠(《读本》第

141页),“‘其暞字用诸宾次罕见
踿踿

暠(《读本》第101页),“叙事之文,‘我暞字间有代

‘已暞字者用者,特不常
踿踿

耳暠(《读本》第110页),“古籍中‘若暞‘如暞两字,间代‘与暞字

以连诸名者,然其非常
踿踿

。‘以暞字代‘与暞字也仅
踿

矣暠(《读本》第197页)。

如果某一语法没有例外,马氏则用“未之见暠、“概不见用暠等词语表示。如

“‘夫暞字间与‘彼暞字互用或单用,惟主次耳,他次则未之见
踿踿踿

也暠(《读本》第90页),

“‘谁暞‘孰暞两字所隶介字惟‘与暞字耳,其他概不见用
踿踿踿踿

暠(《读本》第134页)。

马氏对语法现象所作的量的分析,看来是依靠语感进行的,因而未必全都

正确。不过,这个情况却使我们看到,马氏所以如此重视对语法现象作出量的

分析,是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,这个指导思想就是,即使是同一语言中

的语法也应该具有普遍性。

三

马氏认为,语法是一个独立的系统。马氏的这个认识,与他认为语法具有

普遍性的认识是一致的。因为他认为,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,语音异声,词汇异

形,唯有语法是共同的,所以应该区别于语音、词汇而自成系统。这个认识与现

在对语法系统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。

语法学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把语法系统看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。语

音也曾经被看作是语法系统的一部分,因为语法形式总是表现为一定的语音形

式。文字也曾经被看成是语法系统的一部分,因为语音形式在书面上表现为文

字形式。词汇也曾经被看作是语法系统的一部分,因为语言结构的关系是以词

或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的。晚于《马氏文通》近半个世纪的《中国文法论》还认

为,“现在,或者说最近的过去,文法学的系统是分为四大部分,就是音韵(pho灢
nology),形态(morphology),造字(word灢formation),和句法(syntax)暠(《中国文

法论》第27页)。现在看来,语音、词汇、语法,三者之间虽有密切联系,但都有相

对的独立性,它们各自都可以有相对独立的系统。对这些各自独立的系统进行

封闭性的研究,不仅有助于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,而且也有助于对语言面貌的

认识。《文通》在近一个世纪前,就把汉语语法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来进行研

究,应该说,是很具卓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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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的语法系统应该呈何面貌,我孤陋寡闻,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专论。但

据我理解,任何系统都应该是完整的统一体。一个语法系统,应该有从属于本

系统的语法单位;这些单位既互相联系,又互相制约;它们各有自己的语法功

能,并且在整个系统内是协调一致的。按这个理解来看《文通》,《文通》所描写

的汉语语法,确是自成系统的。《文通》语法系统最基本的语法单位是字(词)。

它先把汉语中所有的字分成九类。他认为,“字分九类,足类一切之字暠(《读本》

第54页)。然后根据每类字的特点,分析它们在句中的语法功能。整个系统“支

分节解,先纲后目,纲以彖之,目以系之暠(《读本》第636页),有纲有目,层次清楚,

脉络分明。

《中国文法论》对马氏语法系统以句子为单位的语言结构进行了分析,并列

表说明。现转录如下(《中国文法论》第53页):

马氏说:“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。暠又说:“句者,所以达心中之

意。……意达于外曰词。暠所以他把句中相配以达意的字叫作“词暠,论其相

涉之义,乃立起词、语词、表词、加词……各种名称。现在把这些名称列成

一个表,以明其系统。

《读本·导言》又把上述表中的“语词暠又细列了一个表。现转录如下(《读

本》第11页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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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 词 的 构 成

语暋词

[断词]———表词
名暋字、代字

静暋字———{ 司词

动暋字

一个动字

外动字———
止词

转词

受动字———转词

内动字———转词

同动字———止词/

ì

î

í

ï
ï
ï
ï

ï
ï
ï
ï 转词

几个动字

助动字———散动

坐暋动———散动

坐暋动———承读(起词2———散动=坐动2)

坐暋动———[起词2]———散动(=坐动2

ì

î

í

ï
ï
ï

ï
ïï

ì

î

í

ï
ï
ï
ï
ï
ï
ïï

ï
ï
ï
ï
ï
ï
ïï

ì

î

í

ï
ï
ï
ï
ï
ï
ï
ï
ïï

ï
ï
ï
ï
ï
ï
ï
ï
ï )

上述两个表帮助我们了解马氏语法系统中的句子结构。马氏在论句子结

构中的“词暠时,实际上隐含着名、代、动、静诸字在句中语法功能的分布。这个

意思在《句读》章里有清楚的解释。他说:“第二卷之论名字、代字者,所以知起

词之所从出也。后四卷之论动字、静字者,所以知语词之所由生也。暠不过,从上

面两个表中,我们也可以看出,马氏所说的“词暠中,不包括名词修饰语(定语)和

动词、形容词修饰语(状语)。这是他系统中的一个缺陷。另外,马氏语法系统

中还有一些牴牾之处。《读本·导言》论之甚详,不拟赘言了。

马氏的语法系统中,在“字暠“词暠以外,还提出了一个“次暠的术语。这三者

既有区别,又有联系。据我理解,“字暠是对汉语中的词进行语法分类。“词暠是
“字暠在句子中语法功能的分布。“次暠是“字暠在句子中先后位置和关系。“次的

名称有六:主次和宾次,偏次和正次,前次和同次:所谓‘义取对待暞也。各次之

字在句读中‘所序之位暞也是对待的,即主前宾后,偏前正后,前和同更能从名称

上表示出次序来:所谓‘相其孰先孰后之序暞而定其名称也暠(《中国文法论》第65

页)。

《马氏文通》“次暠这一术语的提出,给语法分析带来一定的便利。如分析代

词“吾暠时,说:“发语者吾字,按古籍中用于主次、偏次者其常,至外动字后之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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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,惟弗辞之句则间用焉,以其先乎动字也,若介字后宾次,用者仅矣。暠(《读本》

第86页)在分析“余暠字时,说:“余字用于主次与动字后宾次居多;若偏次,有间

以‘之暞字者;而介字后宾次则罕见暠(《读本》第87页)。在《马氏文通》中没有定语

这一术语的情况下,要说清楚“吾暠、“余暠两个代词的语法功能是不容易的。现

在看来,“次暠和“词暠两套术语有叠床架屋之感。“只有偏次对马氏有用暠,而“主

次与起词、表词,宾次与止词、转词,都是明显的重复暠(《读本·导言》)。但是,在

马氏看来,表示“字暠在句子中位置先后和关系的“次暠,和表示“字暠在句子结构

中语法功能分布的“词暠,两者是相辅相成的,都是他所认为的汉语语法系统中

的组成部分。

四

马氏认为,语法应该是简明的。他在《序》中引了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中的一

段话。最后两句是:“振本而末从,知一而万毕矣。暠接着,他就不无遗憾地说:

“顾振本知一之故,刘氏亦未有发明。暠他孜孜汲汲,“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暠而编

成的《马氏文通》,就是探求发明语言中的“本暠和“一暠。“本暠和“一暠,当然是概

括的、简明的,而不可能是繁琐的。

马氏所描写的汉语语法,纲目类属是简明的,对具体语法的分析也是简明的。

马氏以“字暠(词类)为纲,以“词暠和“次暠为“字暠之用,“先纲后目暠,层次分明地

展开描写。“字暠先分虚实。实字分析其在句中的语法功能,虚字分析其所表示的

实字与实字间的关系。虚字、实字的界限,也力图从语法的角度区分确定。在《马

氏文通》中,虚字的确定一般比较严格。如汉语中的介字,一般都是由动词转来,

两者的界限不太容易确定。马氏先给介字的语法意义下了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:

“凡虚字用以连实字相关之义者,曰介字。暠然后又根据这个定义确定古汉语中的

主要介字有“之暠“于暠“为暠“以暠“与暠5个(其中的“之暠字以后语言学家看法还不一

致)。把古汉语中的主要介字确定为5个,可能是太严了一些,但从这里也可看

出,马氏在成书中贯彻语法应该是简明的这一认识,是多么认真。

对比一下《高等国文法》中所收的介词,我们对马氏语法简明性的印象,有

可能更深刻一些。《高等国文法》的成书比《马氏文通》晚32年,对介字的描写,

按理应更接近介字原貌。但是,由于其作者杨氏树达受语法观的局限,嫌“马氏

述介字太略暠(《马氏文通刊误》),力求“体用兼该暠(《高等国文法》孙楷第序),唯恐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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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义一证,以至旁蒐博采,所收介字竟达61个之多(如算上通用字,共71个)。

杨氏对此不无自喜,谓“马氏述介字止九字,余则为补五十余暠(《高等国文法序

例》)。所“补五十余暠,确有应收而马氏未收的,补正了马氏的不足;但是应为动

词而杨氏误为介词的,为数也颇可观。与杨氏批评马氏的态度截然相反,《国文

法草创》的作者陈承泽,不仅没有认为“马氏述介字太略暠,相反地,认为马氏收

字严格。他说:“《马氏文通》所认介字范围綦严,极为有识。……其实古人行

文,但认‘于暞、‘以暞二字为介字足矣,其余皆后起也。暠(《国文法草创》第50页,商务

印书馆1982年)吕叔湘先生在《读本·导言》中指出了杨、陈两氏对马氏所收介字

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,并点明,“《文通》的作者显然是主张介字的范围应该从严

的暠。陈氏“对于语法性质以及研究语法的原则,独具卓识暠(朱德熙《汉语语法丛

书序》),他对马氏关于虚词的看法是对的。确立一个语法条例采取从严的原

则,正是马氏语法得以简明,同时又是他语法应该是简明的这一认识的体现。

《文通》在分析虚词的具体用法时,也是很简明的。还是以介词为例。他在

分析介词“以暠的用法时,先概说其总的用法,然后再进一步具体分析。他说:

“以,介字也,联缀实字也。而用法有二:一司名字者,一司散动者。暠接着就以次

分别分析。“以暠字“司名字暠的用法,他只介绍了两种:一为“‘以暞字以言所用

者暠,一为“‘以暞字以言所因者暠。而《高等国文法》在介词“以暠下则共收了11种

用法。这11种用法基本上是“就虚字以求实义暠的训诂学方法分出来的。从理

解语意来说,或许有些帮助;从语法分析的角度来说,则显得繁琐零碎。其中有

的用法是完全可以合并的。

我们把两书关于介词“以暠的用法相对照,发现《高等国文法》所列的11种

用法,有的是从《马氏文通》中分出来的,有的是参照王引之的《经传释词》而新

立的。如“表原因暠、“表论事之标准暠、“表所用之名或资格暠等3种用法,是从马

氏“‘以暞字以言所因者暠中分出来的,而且有一些例句都是相同的。“表时间暠、

“表事之结果暠、“表连及暠、“用同‘与暞表共同暠、“用同‘由暞暠等6种用法,是参照

吸收了《经传释词》中的训释。其中的“用同‘由暞暠只有一个例句。另外,关于

“用同‘于暞,位于形容词下暠的用法,杨氏和马氏处理不一样。同样是“事败易以

亡暠这个例句,杨氏认为“以暠“用同‘于暞暠,马氏则把“以亡暠看作是“易暠的司词,

放在静词部分分析。现在看来,两人的分析似都欠妥。两书对照结果,给人以

杨氏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训诂学训释虚词方法的感觉。杨氏的《高等国文法》,

与其说是一部语法专著,似不如说是一部虚词词典。马氏高明的地方,正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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